
附件 1，第 1 頁 

淡江品質獎實施規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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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  為促使有效推行全面品質管理，獎勵從事對淡江大學全面品質管理

具有卓越績效之單位，特訂定本規則。 

第二條  「淡江品質獎」依下列方式獎勵： 

一、獎勵金額以每單位十五萬元為原則，得視預算調整之。 

二、凡獲獎者，均頒予證書、獎座（章）及獎金，並刊登於淡江時報，

且於歲末聯歡會時公開表揚之。 

第三條  「淡江品質獎」申請資格須符合下列規定： 

一、基本條件：本校所屬各一級或二級或所屬同單位之工作團隊皆可

提出申請，但已得獎者三年內不具有申請資格。 

二、特殊條件：須對淡江大學全面品質管理有具體優良事蹟者，係指

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： 

(一)對全面品質管理之體認及承諾。 

(二)塑造淡江大學品質文化。 

(三)促成或建議重大品質政策。 

(四)推動且堅持落實全面品質管理。 

(五)提供落實全面品質管理所需之資源。 

(六)參與追蹤、考核推行全面品質管理之過程。 

第四條 一級單位參選時，以該一級單位所屬全部單位的全面品質管理績效列

入評審；二級單位參選時，則以該二級單位之全面品質管理績效列入評

審。 

第五條 「淡江品質獎」依下列方式申請： 

一、申請時間訂為每年十月一日至十月三十一日止。 

二、自行申請或推薦申請。一級單位推薦所屬二級單位，每年以一單

位為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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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條  「淡江品質獎」申請報告書內容格式依下列規定： 

一、報告書之內容以三十頁為限。 

二、附件資料以五十頁為原則。 

三、使用 A4紙張，每頁版面格式一致，雙面橫打，加封面平裝成一

冊。 

第七條  為遴選工作需要，特成立「淡江品質獎評審小組」（以下簡稱評審小

組）。 

評審小組由一級單位主管三人(含秘書長)、教師代表二人、職員代表

二人、校外全面品質管理專家四人組成，成員任期一年，由校長聘任，期

滿得續聘之。 

評審小組由秘書長擔任召集人，另置執行秘書一人，由校長聘任稽核

長兼任，協助處理評審業務。 

第八條  「淡江品質獎」評審作業依下列程序進行： 

一、初審：評審小組對申請報告書進行書面評審，通過者得入圍複審。 

二、複審：進入複審之申請單位先進行簡報，評審小組再進行實地訪

視。 

複審會議推薦排序名單，報請校長核定後公布之。 

第九條  本規則經教育品質管理委員會通過，報請校長核定後，自公布日實

施；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